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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无线产品2014/53/EU指令 无线产品知识分享标准

公司名称 深圳讯科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推广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洲石路723号强
荣东工业区E2栋华美电子厂2层

联系电话 19168505613 19168505613

产品详情

2014/53 / EU指令合规途径：现在有三种选择可供无线电设备制造商证明符合基本要求。其中两个选项涉
及公告机构的参与。

通过附件IV - 与公告机构的FQA协议（模块H）。

制造商与公告机构达成协议，以获得全面质量保证（FQA）计划。公告机构参与审核制造过程，质量体
系，产品设计和测试，以及承担质量体系的监督职责。公告机构还监督CE标志和发布符合性声明。只有
根据与制造商签订的FQA协议，公告机构的数字才会出现在产品标签上。

通过附件II - 内部生产控制（模块A）

制造商承担技术文件的编制（测试可以是内部或外部），制造过程（涉及内部质量控制）和CE标记并发
布符合性声明。不需要通知身体参与。只有在Articless
3.2和3.3中完全适用协调标准时，才能使用此选项。

通过附件III - 欧盟型式检验（模块B和C）。

制造商负责技术文档（可以是内部或外部），内部生产控制，产品CE标记和发布符合性声明。公告机构
将参与检查技术文件，以验证设计，测试和颁发欧盟类型检验证书。

合规文件必须以当局容易理解的语言提交给监督机构。

13.制造商必须告知公告机构对产品的所有可能影响合规性的修改。

14.如果发生重新标记（OEM），执行OEM功能的公司承担原始制造商的所有责任。

15.关于市场监督以及这些当局应如何运作，有明确的指导方针。



标签'警示标志'和设备通知被删除。

9.CE标记需要在产品（如果可能）和包装上。在产品上，现在允许使用小于5mm的CE标记，只要它仍然
可见且清晰可辨。

10.无线电设备必须带有类型，批号，型号，序列号或其他允许识别的元素，以及制造商在产品本身，包
装或手册中的名称和地址。

11.如果技术文件不符合要求，监督机构可以要求制造商或进口商由主管部门接受的机构对产品进行测试
，费用由制造商或进口商承担。

RED知识分享新指令主要变化摘要：

1.所有接收器（包括广播无线电和电视设备）现在都属于RED的范围而不是EMC指令。2.受指令范围内的
无线电频谱现在没有下限。它以前从9KHz到3000GHz。3.无线电设备没有关于LVD安全要求的电压限制
。4.R＆TTE指令中的许多描述性术语已被更改或修改，“无线电设备”现在指用于无线电通信或无线电
测定的电气产品，制造商全权负责合格评定，不能使用LVD或EMC指令中规定的合规程序来证明合规性
，但必须使用RED中列出的合规程序。

5.该指令开辟了将某些设备（例如移动电话）设计为适应通用充电接口的可能性。6.使用特殊软件启用功
能的无线电设备必须证明设备与软件一致，新版软件还必须符合基本要求。7.能够采用不同配置的无线
电设备必须在所有可能的配置中进行符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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